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办公室文件

浙水院党办〔2020〕9号

关于印发《2020 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工作组织领导与责任分工》的通知

党委各部门，机关党委，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2020 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组织领导与责任分

工》已经主要领导同意，现予以印发。

党委办公室

2020 年 4 月 8 日



2020 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组织领导与责任分工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根据学校

2020 年全面从严治党工作要点，2020 年我校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工作的组织领导和责任分工如下：

一、责任内容

（一）史永安

根据工作分工，认真履行“一岗双责”，对全校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工作负总责；对分管和联系的部门、单位及工作职

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领导责任，并负责以下专项工作：

1.加强政治建设，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

建设的意见》《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

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要求，严明党的纪律，严肃党内政治

生活。

2.加强领导班子自身建设，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和党风廉政

建设主体责任，领导、督促、检查领导班子成员落实好“一岗

双责”。

3.深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着力纠治“四

风”问题，加强作风建设。

4.全面推进“清廉水院”建设。

5.领导、检查、督促各二级学院党组织、分管部门、联系

单位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对干部从严进行教育管理监督。

（二）华尔天

根据工作分工，认真履行“一岗双责”，对全校行政单位和



部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负总责；对分管和联系的部

门、单位及工作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领导责任，并负

责以下专项工作：

1.抓好行政方面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贯彻落实和

研究部署。

2.全面推进“清廉水院”建设。

3.加强内审工作，进一步发挥内审监督作用，落实好审计

整改。

4.领导、检查、督促分管部门、联系单位党风廉政建设工

作，对分管部门、联系单位干部从严进行教育管理监督。

（三）吴小英

根据工作分工，认真履行“一岗双责”，对分管和联系的

部门、单位及工作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领导责任，并

负责以下专项工作：

1.加强意识形态领域分析和研判，加强教职员工思想政治

教育、法制宣传教育，开展大学生廉洁修身和诚信守法教育。

2.加强对校园网站群和专题网站的建设、宣传思想阵地的

管理、网络舆情的监管。

3.加强招生、学生评优评奖、助学助困、奖励惩处、就业

工作的监管。

4.领导、检查、督促分管部门、联系单位党风廉政建设工

作，对分管部门、联系单位干部从严进行教育管理监督。

（四）严齐斌

根据工作分工，认真履行“一岗双责”，对分管和联系的



部门、单位及工作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领导责任，并

负责以下专项工作：

1.严明党的组织纪律，加强对选人用人工作的监管。

2.进一步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规划实施，完善干部管理制

度，加强中层干部日常管理以及年轻干部遴选、培训、管理工

作的监管；加强对领军人才引进工作的监管。

3.加强对党组织主体责任履行、作用发挥和党内政治生

活、党员作用发挥、党员发展以及党费收缴、使用、管理工作

的监管。

4.加强对师德师风建设的监管。

5.领导、检查、督促分管部门、联系单位党风廉政建设工

作，对分管部门、联系单位干部从严进行教育管理监督。

（五）徐金寿

根据工作分工，认真履行“一岗双责”，对分管和联系的

部门、单位及工作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领导责任，并

负责以下专项工作：

1.加强对教学和教学管理工作的监管。

2.加强对教学和创新创业各类项目申报、评奖、教学事故

认定、课程补考重修和学生转专业、学生学籍及考试管理、教

学工作业绩考核等工作的监管。

3.加强产学研合作基地建设和教育基金的监管。

4.加强对成人学历教育和继续教育工作的监管。

5.领导、检查、督促分管部门、联系单位党风廉政建设工

作，对分管部门、联系单位干部从严进行教育管理监督。



（六）邹冰

根据工作分工，认真履行“一岗双责”，对分管和联系部

门、单位及工作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领导责任，并负

责以下专项工作：

1.加强对学校财务工作的监管，强化预算约束和执行机

制，建立健全经费管理制度和内部控制体系，严格执行有关公

款存放的规定，杜绝设立“小金库”或“账外账”。

2.推进“三公”经费管理公开和财政预决算公开。

3.加强对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的监管。

4.加强对人才队伍建设、人员外引内培、教职工（含校聘

人事代理和员工派遣）学年考核、专业技术职务评聘、绩效工

资管理工作的监管。

5.领导、检查、督促分管部门、联系单位党风廉政建设工

作，对分管部门、联系单位干部从严进行教育管理监督。

（七）姜翰照

根据工作分工，认真履行“一岗双责”，对分管和联系的

部门、单位及工作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领导责任，并

负责以下专项工作：

1.加强对实验室建设、政府采购工作的监管。

2.加强对后勤餐饮服务、公寓管理、日常维修、园林（绿

化及水域）养护等管理工作的监管。

3.加强对公务用车的监管。

4.建立健全资产经营公司运行管理机制，加强校办企业规

范管理。



5.领导、检查、督促分管部门、联系单位党风廉政建设工

作，对分管部门、联系单位干部从严进行教育管理监督。

（八）赵玻

根据工作分工，认真履行“一岗双责”，对分管和联系的

部门、单位及工作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领导责任，并

负责以下专项工作：

1.加强对学科建设、学科经费、科研项目评审、学术道德

规范建设等工作的监管。

2.加强对学校基本建设的监管。

3.加强对校园信息化建设工作的监管。

4.加强对学校外事工作的监管。

5.领导、检查、督促分管部门、联系单位党风廉政建设工

作，对分管部门、联系单位干部从严进行教育管理监督。

（九）徐旭东

根据工作分工，认真履行“一岗双责”，对分管和联系的部

门、单位及工作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领导责任，并负

责以下专项工作：

1.抓好党风廉政建设纪委监督责任的落实。

2.加强对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监督，加强廉政风险防控体

系建设。严肃查处违纪违规行为。加强廉政教育，增强党员干

部勤政廉政意识。

3.加强信访举报工作，严格执行“一案两报告”和“一案

双查”制度。

4.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



5.领导、检查、督促分管部门、联系单位党风廉政建设工

作，对分管部门、联系单位干部从严进行教育管理监督。

（十）郭京

认真履行“一岗双责”，对工作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

负领导责任。加强对本部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和干部的教育管

理监督。

（十一）黄正福

认真履行“一岗双责”，对工作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

负领导责任。加强对本部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和干部的教育管

理监督。

二、责任要求

按照责任内容，认真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切

实担负起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纪委履行好监督责任。党委

书记是学校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班子其他成员履行“一

岗双责”，遵守廉洁自律的规定，切实抓好分管部门和联系单

位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办公室 2020年4月9日印发


